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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深情 永不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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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第四屆全國心智障礙者才藝大賽成人組特優

身心障礙者規劃財產信託實務
及智總擔任信託監察人實務分享



1992年成立
因心智障礙者教育權利與早期療育權益受到漠視，

號召家⾧走上街頭。
由㇐群為心智障礙者孩子倡議的家⾧們，聯合組成了

【中華民國智障者家⾧總會】
在全國各縣市共有39個團體會員，家庭會員合計

有12,000人。

智障者家長總會



開發服務模式，
向國外取經

向中央政府
進行政策倡議

監督
服務品質

讓每個人都享有
基本人權

從心智障礙者及
家庭需求出發

父母深情、永不放棄
從人一生的需要出發，成為彼此的支柱。



智障者家
⾧總會

全生涯、全人的智能障礙者議題關注

早期療育

教育

就業

法律服務

經濟安全家庭支持

運動休閒

文化藝術

自我倡導



重點工作

• 社會宣導• 監督服務品質• 爭取權益



特殊性
跨專業合作
推動政策

全面性
全國39個家⾧會

在地服務

創新性
引進國際

趨勢

引進創新服務、多元專業合作

• 推動身心障礙牙科
• 協助成立法律扶助基金會
• 監督媒體

• 國際身心障
礙權利公約
繁體中文易
讀版

• 學習指南



基隆市智障者家⾧協會

基隆市自閉症家⾧協會

中華民國智障者家⾧總會
台北市智障者家⾧協會

台北市自閉症家⾧協會

台北市身心障礙者關愛協會

新北市智障者家⾧協會

新北市自閉症服務協進會

中華民國唐氏症關愛者協會

新竹市智障福利協進會

新竹市自閉症協進會

新竹縣智障福利協進會
苗栗縣智障福利協進會

台中市啟智協進會

台中市自閉症教育協進會

台中市智障者家⾧協會

台中市山海屯家⾧協會
彰化縣啟智協進會

彰化縣自閉症肯納家⾧協會

南投縣智障者家⾧協會
雲林縣啟智協會

嘉義市智障福利協進會

台南市自閉症協進會

台南市智障者福利家⾧協進會

台南市心智障礙關顧協會

金門縣身心障礙者家⾧協會

高雄市啟智協進會

高雄市調色版協會

高雄市小太陽協會

高雄市自閉症協進會

高雄市心智障礙服務協進會

屏東縣啟智協進會

屏東縣自閉症協進會

台東縣智障者家⾧協會

台東縣自閉症協進會

花蓮縣智障福利協進會

宜蘭縣智障者權益促進會

宜蘭縣自閉症者福利協進會

全國39個團體會員
分佈圖

桃園市智障者家⾧協會

桃園市自閉症協進會



看見家長需要，智總推展信託20餘年~

83

83年開始研究信託
制度，作為心智障礙
者財產管理工具

85

85年舉辦「智障者
司法權益暨經濟安
全保障研討會」，
開始著手研擬保險
及信託之規劃

87

87年成立智障
者信 託 安養 小
組推 動 信託 及
執行信託實驗
方案

88年結合銀
行公會和壽
險公會，進
行保險和信
託整合討論

88

96

96年身心障
礙者權益保
障法納入金
融機構對身
心障礙者提
供保險、財
產信託等服
務之規定

98年編製「身心障
礙者信託簡介」宣
導摺頁，並分區辦
理信託宣導說明會

98

104 年 協 助 衛
福部編輯「身
心障礙者信託
實 務 操 作 手
冊」，協助家
⾧及專業人員
認識信託

104
109

109 年 協 助 衛
福部再版「身
心障礙者信託
實 務 操 作 手
冊」，更新信
託實務內容，
擴大對社會局
及民間團體等
專業人員進行
宣導。



智總於信託實務操作中之角色

信託監察
人

倡導者

 倡導身心障礙者信託之財
產保障制度。

 呼籲信託業者及相關主管
機關，協助並推出符合身
心障礙者所需的信託服務。
 針對身心障礙者家

屬及服務專業人員，
推廣信託觀念。

諮詢者

 提供家屬或專業人員，信
託制度與規劃之諮詢。

 提供家屬規劃信託契約之
諮詢，並提供合適建議。

 提供信託契約簽訂後，
契約執行相關之諮詢。

 接受心智障礙者家屬委託擔
任信託監察人。
 維護心智障礙者於信託契

約中之相關權益。

 關注心智障礙者生活品質。



我們聽過的故事……

捐款機構可照顧㇐輩子？

託付家人延續照顧？
• 大華的父親過世前，規劃給三個兒子各留㇐棟房產，但因擔心智能障礙小

兒子大明無法管理房產，故將房子過戶大兒子大偉，希望大偉能繼續照顧
大明。

• 三年後，大偉生意失敗，除了自己的房子外，也將智能障礙弟弟大明的房
子清償積欠的債務。

• 最後，仍必須由大華負擔起照顧智能障礙弟弟大明的責任。

• 陳媽媽為確保重度障礙的兒子，在自己百年之後，仍有機構照顧兒子直到
終老，故和機構達成㇐項不成文的協議，捐款200萬元，機構承諾照顧兒子
㇐輩子。

• 數年後，因兒子狀況改變，該機構已無法提供兒子需要的服務，故將兒子
轉至其他機構，但200萬元的捐款，已無法取回。



心智障礙者常見的經濟安全議題

不會管理使
用自身財務

辦理多個
電信門號、
手機

信用卡
刷卡 簽訂商品

購買契約

對「朋友」
的任意贈
與、請客



信託架構

委託人：信託財產的原所有權人
受託人：管理及處分信託財產的人/單位
受益人：享有信託利益的人

委託人 受託人 受益人

信託財產

簽訂信託契約

交付財產

信託期間給
付信託利益

信託結束返
還剩餘財產

依信託契約管理
運用信託財產

財產管理工具



家長的需求~財產信託

保障財產
安全

照顧費用
專款專用

但誰來追蹤後續
的生活及照顧

品質？？



信託架構

可扮演監督受託
人及關注受益人
生活品質的角色



信託監察人對心智障礙者之重要性

認知能力的限制

財務管理能力的限制

溝通表達能力的限制

監督信託契約的執行

確認特殊給付項目的
適切性

協助與受託人溝通

心智障礙者 信託監察人

確保心智障礙者信託契約安全且穩定的執行



身心障礙者信託

常見信託規劃類型

金錢
信託

保險金
信託

不動產
信託

遺囑
信託

信託種類

自益
信託

他益
信託

心智障礙者可能
須辦理監護或輔
助宣告

須考量贈
與稅議題



金錢信託-自益信託

阿青領有精神障礙手冊，名下擁有數百萬資產，於居住療養院
期間，因社工發現其常常大方地到處請客，金錢管理能力不佳。
轉介智總協助阿青與銀行簽訂信託契約，並由智總擔任信託監
察人。
阿青交付信託400萬元，約定每月定期給付阿青25,000元生活
費，並由信託監察人定期訪視阿青的生活狀況。

委託人
(阿青)

受託人
(銀行)

受益人
(阿青)

信託監察
人(智總)

信託財產
(金錢)

簽訂信託契約

交付400萬元

依契約每
月給付

25,000元

定期訪視阿青
依信託契約管理
運用信託財產 行使信託

契約變更
或終止之

同意權



金錢信託-他益信託

阿堂領有重度智能障礙手冊，因高齡80歲的爸爸，已無法繼續照顧阿
堂，除安排阿堂入住養護機構外，也與銀行簽訂信託契約，確保未來
阿堂有穩定的照顧費用。
信託交付1,000萬元，約定給付機構養護費用、醫療費用及信託監察
人費等。
且因考量阿堂無其他親屬可照顧，除由智總擔任信託監察人，定期至
機構訪視阿堂，亦協助阿堂申請由縣市政府擔任監護人。

委託人
(爸爸)

受託人
(銀行)

受益人
(阿堂)

信託監察
人(智總)

信託財產
(金錢)

簽訂信託契約

交付1,000萬元

依契約給付養
護機構、醫療、
信託監察人等

費用
定期訪視阿堂依信託契約管理

運用信託財產
行使信託
契約變更
或終止之
同意權



保險金信託-自益信託

單親的吳媽媽，多年來獨自照顧唐氏症兒子(小瑋)，吳媽媽擔心未來若無法照顧小瑋
時，雖有保險金讓小瑋生活無虞，但仍擔心無法管理金錢的小瑋，取得保險金後，會
被挪用或詐騙。
因此，吳媽媽與銀行簽訂保險金信託，並向保險公司註明保險理賠金限入信託專戶，
信託契約則約定信託生效後，給付小瑋的機構養護費、醫療費、信託監察人費及其他
須經信託監察人同意之費用等。
並由智總擔任信託監察人，在信託生效後，定期訪視小瑋生活狀況，維護其權益。

要保人(吳媽媽) 保險公司
簽訂保險契約

保單批註

委託人兼受益人
(小瑋)

受託人
(銀行)

信託監察人
(智總)

信託財產
(保險金)

簽訂信託契約

信託生效後，給付養護、
醫療及信託監察等費用

定期訪視

行使信託契約變更
或終止之同意權

設定保單受益人
(小瑋)

保險金匯入信託專戶



不動產信託架構

不動產所有權人，為保障不動產安全且達照顧身心障礙者目的，與受
託人簽訂信託契約，將不動產過戶受託人，由受託人依契約，為受益
人利益管理處分不動產。

委託人 受託人 受益人

信託
監察人

信託財產
(不動產)

簽訂信託契約

交付不動產
(過戶)

信託期間，給付
信託利益

信託結束，返還
剩餘財產

維護受益人
權益

依信託契約管
理運用

監督信託財
產運用

【對家長的提醒】：
1.若不動產單純自住，不動產信託
後，無法產生金錢照顧身心障礙者
生活。
2.不動產信託仍須有現金信託，以
支付信託管理費及相關稅賦費用等。



何謂「信託監察人」

【信託法】第五章 信託監察人(第52-59條)
第52條

受益人不特定、尚未存在或其他為保護受益人之利益認有必要時，法
院得因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之聲請，選任㇐人或數人為信託監察人。
但信託行為定有信託監察人或其選任方法者，從其所定。

信託監察人得以自己名義，為受益人為有關信託之訴訟上或訴訟外之
行為。

第 53 條
未成年人、受監護或輔助宣告之人及破產人，不得為信託監察人。

第 54 條

信託監察人執行職務，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為之。



信託監察人之角色與功能

法定任務(信託法第52條):
以自己之名義，為受益人為有關信託之訴訟上或訴訟外
之行為。

為心智障礙受益人特別約定之任務：
1. 為避免信託契約遭任意變更或終止，約定契約變更或

終止須經信託監察人同意，以確保信託目的之達成。

2. 信託契約未載明之給付項目，約定經信託監察人同意
即可給付，增加信託給付的彈性。



設定信託監察人功能

定期訪視受益人

賦予契約未約定費用的同意權

賦予信託變更或終止的同意權

賦予繼任受託人的指定權

不得隨意解任信託監察人



智總擔任信託監察人之服務對象與流程

服務對象：心智障礙者(智能障礙、自閉症)

申請

由 心 智 障 礙
者 家 屬 提 出
委 託 本 會 擔
任 信 託 監 察
人之申請

評估

1. 由 本 會 社 工 進
行家庭初訪及需
求評估。
2. 訪 視 結 果 送 交
本會法律及信託
小組評估是否接
受申請或轉介其
他單位。 接案

1.定期訪視受益人生
活情形。

2.行使契約變更或終
止同意權。

3.維護受益人權益。

由本會法律及信
託小組定期檢視
服務情形

結案

1.受益人死亡
2.信託財產用罄
3.解除委任

視需求轉介社會
福利服務資源



㇐、訪視地點：委託人/受益人之居住地

二、初訪內容：

1.受益人身心狀況
2.受益人未來居住規劃
3.家庭狀況評估
4.信託規劃內容

三、接受申請評估重點：

1.受益人為智總服務對象(智能障礙者或自閉症者，若不符合即會轉介相關團體)

2.家屬同意智總的服務內容
3.家屬的期待智總可達成

開案訪視評估



㇐、成員：法律及信託小組召集人、理事⾧、秘書⾧、副秘書⾧、
常務理事1人。

二、工作執行內容：

1.開案審核評估
2.委託契約審閱
3.特殊給付同意審核
4.結案確認

三、執行方式：依服務個案需求，不定期召開會議

智總信託監察人執行小組



中華民國智障者家⾧總會協助為心智障礙者之利益訂定
信託契約暨擔任信託監察人實施辦法

㇐、依據組織章程制定

二、服務對象

三、服務提供內容

四、服務費用

智總擔任信託監察人實施辦法



智總擔任信託監察人實施辦法 -1

依據組織章程

㇐、本辦法依據中華民國智障者家⾧總會（以下簡稱本會）組織
章程第六條第九項制定之。

二、本辦法以協助為心智障礙者之利益訂定信託契約暨擔任信託
監察人為適用範圍。



智總擔任信託監察人實施辦法 -2

服務對象

三、本會提供為心智障礙者之利益訂定信託契約之諮詢，並得經
信託監察人執行小組同意後，受託擔任信託監察人。



智總擔任信託監察人實施辦法 -3

服務內容

四、本會依前條之規定，提供下列服務：
（㇐）建立個案資料並完成初步評估；聯繫轉介律師或信託業者；協助檢視信託契約並提供建議。
（二）協助或陪同委託人與律師或信託業者商討擬定信託契約。

五、委託本會擔任信託監察人，須與本會簽訂委託書，始生效力。

六、本會擔任信託監察人，應提供下列服務，惟信託契約另有約定者，依其約定：
（㇐）簽訂委託書後㇐個月內，建立並保管受益人之個案資料。
（二）本會依契約開始執行信託監察人職務時，每三個月訪視受益人之生活狀況㇐次，並對委託

人、受益人或其指定之人提出訪視報告。
（三）監督受託人執行職務。
（四）以信託監察人名義，為受益人為訴訟上或訴訟外之行為。



智總擔任信託監察人實施辦法 -4

服務費用

七、本會擔任信託監察人，收取下列費用，並於信託契約訂明之：
(㇐)簽訂信託契約時收取簽約費新臺幣肆仟元整。
(二)監察業務執行費每三個月收取新臺幣貳仟元整。
(三)如增加訪視受益人之次數，每增加㇐次收取新臺幣壹仟元整。
(四)前條第四款之費用，依實際支付之金額計收。
(五)執行業務依本會員工管理規則關於出差旅費報支交通及膳雜費用之計算標準收費。

八、前條第㇐、二、三款之費用，若有調整，本會須通知委託人、受託人及受益人，如委託人及受
益人於通知送達後十日內未表示異議者，視為同意。



智總擔任信託監察人之服務項目

1. 陪同委託人洽談信託契約

2. 定期訪視受益人生活情形

3. 視受益人需求連結相關資源

4. 監督受託人之職務執行

5. 扮演委託人、受益人與受託人間的溝通橋樑



陪同委託人洽談契約

㇐、協助委託人或家屬溝通契約規劃期待

二、協助委託人或家屬理解契約內容

三、確認契約內容操作可有效落實及監督



信託監察人之個案服務

定期訪視

資源連結

評估個案生活情況、受照顧情況及金錢運用情況
瞭解個案生活之其他費用需求
評估個案身體變化或轉銜需求

個案社區資源之連結與建置
提供適當轉銜服務
社區資源定期聯繫與合作



關於定期訪視

於受益人住所
地進行訪視
(訪視時間因
人而異)

由訪視社工
進行報告撰寫

提交單位督導
審閱，給予後
續服務建議



信託監察人之信託契約監督內容

㇐、定期審閱受託人製作之信託財產對帳單內容

二、行使同意權
 契約未載明之給付項目或費用支出
 定期給付金額之變更
 契約內容之變更或提前終止



監護人/輔助人與信託監察人之角色

監護人/輔助人 信託監察人

信託關係中的角色
監護人：代理受監護人行使行為

輔助人：同意受輔助人之特定行為
監督信託契約執行及行使權利

信託關係中的權限
限於信託契約中所賦予心智障礙者(受

監護或輔助人)之權利

行使信託法及信託契約賦予

之權利

#監護人/輔助人與信託監察人應為不同人，以發揮監督之功效。

#為避免信託監察人遭任意解任，致信託契約變更或提前終止，可於契約中約定解任信託監察
人須經法院裁定許可。（信託法第58條：信託監察人怠於執行其職務或有其他重大事由時，
指定或選任之人得解任之；法院亦得因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之聲請將其解任。）



服務案例分享 -1

陳伯伯的獨子文成是極重度智能障礙者，已90歲的陳伯伯開始擔心文成未
來的照顧，首先將未來會給文成的遺產辦理信託，並讓文成住進養護中心，
由信託給付每月費用。
因信託銀行擔心未來陳伯伯無法行使信託未載明給付的同意權，故轉介智
總，由智總擔任信託監察人，行使此同意權。

智總擔任信託監察人：
 協助文成聲請監護宣告，俾由監護人代為處理遺產繼承及醫療決策等事宜。

 對於信託未載明之給付，評估其必要及合理性，以行使同意權。

 定期訪視文成，於訪視報告說明文成狀況並提供建議。

 協助陳伯伯及文成監督信託契約之執行。



服務案例分享 -2

小玲領有輕度智能障礙證明，爸爸過世後獨自居住，由姐姐協助小玲將爸爸
留下的300萬元辦理信託，確保小玲經濟無虞。
因姐姐遠嫁美國無法就近照顧，故委託本會擔任信託監察人，除避免信託契
約遭任意變更或終止，也希望藉由定期訪視，瞭解小玲生活狀況。

智總擔任信託監察人：
 瞭解小玲有就業意願，協助轉介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增加獨居的小玲社會參

與機會，避免其生活功能退化。

 察覺小玲的房屋修繕需求，確保居住環境的安全。

 觀察小玲的身體變化，適時協助就醫。

 瞭解小玲生活需求，必要時協助小玲與受託人溝通信託給付。



服務案例分享 -3

小山為40歲的重度多重障礙者，爸爸於生前為小山規畫1,000萬元的信託財產，
並安排入住照顧機構，並委託智總擔任信託監察人。
因年紀漸⾧，小山身體逐漸出現退化的情況，生病住院看護、營養品補充的
需求增加，機構不定期向智總提出費用給付的申請。

智總擔任信託監察人：
 智總透過定期訪視，持續與機構保持密切合作與聯繫，瞭解小山身體狀況，作

為評估是否同意營養品購買之依據。

 小山生病住院期間進行探視，確認看護照顧之需求，核准信託給付看護費用。

 小山也曾於住院期間，因為情緒行為問題破壞醫院馬桶，被要求賠償物品損壞

費用，而向信託財產提出費用給付申請，經智總審核同意後撥付。



服務案例分享 -4

小夏領有多重障礙證明，年邁的父親入住養護機構後，其獨自居住
於社區中，但小夏無法控制金錢的使用，常常至養護機構向父親索
取金錢，讓父親覺得不堪其擾。
父親因身體狀況不佳，恐無法協助小夏管理金錢，故請社工協助尋
找解決方法，由社區服務社工轉介智總，協助與銀行簽訂信託契約，
由父親交付信託80萬元，每月自信託撥付3000元生活費予小夏。

社區服務社工：

 社區生活支持

 協助辦理遺產繼承

智總/信託監察人：

 定期訪視，檢視生活費用運用情況。

 行使信託契約未載明給付之同意權

 監督信託契約執行



服務案例分享 -5

ˇ

小美為多重障礙者，父親離開後，留下了300萬元照顧小美的生活，
並辦理信託確保照顧費用得到安全的管理。
小美目前獨自租屋居住，白天穩定至小作所接受服務，假日可自由安
排自己的生活。
信託目前每月固定撥付10,000元至小美帳戶，該帳戶由小作所老師協
助小美管理，規劃每月可支用之費用，並養成小美儲蓄的習慣。

小作所（社區日間作業設施）社工：

 生活費支用之討論與管理

 生活管理之協助

智總/信託監察人：

 生活費支用之討論與建議

 定期訪視了解生活現況



• 中華民國智障者家⾧總會
• 官方網站 www.papmh.org.tw

• 電話：02-27017271

• 地址：台北市建國南路㇐段２８５號３樓

歡迎交流

訂閱電子報 臉書粉絲頁 捐款支持


